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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民〔2019〕70 号

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规范全市民办高中审批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“三级”教育大会精神，办好

人民满意的美好教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郑州市民办高中的实际情况，依据《郑

州市教育局关于在民办教育领域加强放管服工作的通知》（郑教

民〔2019〕27 号），经研究，就全市民办高中审批工作提出如下

要求，请遵照执行：

进一步厘清审批管理权限，有力推动全市民办教育与公办教

育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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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中等专业学校由郑州市教育局审批；

办学地点在 6个县（市）及上街区、航空港区的，新设民办

高中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并向郑州市教育局备案；

办学地点在市内其他 8区（开发区）的，新设民办高中由市

教育局统一审批；

以往已经审批过的民办学校，本着“逐步过渡，属地管理”

的原则，稳妥进行隶属关系调整，稳步理顺隶属关系。

附件：郑州市民办普通高级中学设置修订意见

2019年 1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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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州市民办普通高级中学设置修订意见

一、在郑州市辖区申请举办民办普通高级中学，应当符合全

市经济建设需要和教育发展需求，应当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办教育促进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应当具备《郑

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郑州市民办普通高中基本设置标准》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郑教民〔2015〕38 号）的要求条件，应当达到本《修

订意见》专门提出须具备的办学条件。

二、学校举办者应当是国家机构以外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

织，或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。学校可以

由社会组织或者公民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，联合举办的，应当

签订联合办学协议，明确办学宗旨、培养目标以及各方的出资数

额、方式、权利和义务等；

三、举办者应当具有为学校办学提供必要经费和基本办学条

件的经济能力。学校各类设施、设备达到设置标准后，学校还应

当有不少于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运转资金。学校的日常教学、行政

办公、生活保障、教师培训等正常经费应当有稳定、可靠的来源

和切实的保证。

四、学校办学规模不少于 6轨,18个教学班，班额为50人。

五、申请设立民办高中须征地建校，租赁场地不再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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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占地面积（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）：建

设规划总用地不少于90亩；生均用地面积不少于 38平方米。

校舍建筑面积（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）：建

筑规划面积不少于 30000 平方米；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少于 18

平方米，其中寄宿制学校不低于20平方米。

六、生均体育活动场地不少于6.1㎡(按照 6轨 18班 900 人

需 5490㎡)，学校应当设置塑胶 400米环形跑道、田径场、篮球

场等运动场所，配备满足教学和体育活动需要的体育器材。

七、图书馆(室)设有专门藏书室、教师阅览室和学生阅览室，

生均图书不少于30册，报刊种类不少于 80种，工具书、教学参

考书种类不少于100种；阅览室教师座位数不少于教师总人数的

40％，学生座位数不少于学生总人数的 20％。须有一定数量的电

子阅览室。

学校要加强教育现代化建设，增加教育教学现代化的经费投

入，须有一定数量的录播教室、多功能教室等现代化教育教学设

施。

八、校园应当无安全隐患，消防设施设备配备应当符合要求；

校园应设置独立出入口，位置符合教学、安全、管理的需要，有

效避免人流、车流交叉；校舍的楼梯、平台、阳台等临空部位应

当设牢固、安全的防护栏杆，高度不低于1.25 米,临空窗台的高

度不应低于0.90 米,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五层以上；校园绿化

用地应当符合有关要求，绿地率不低于35%。



—5—

九、学校根据《教师法》和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的要求选聘教

师，高中按1:12.5 的教职工师生比例配备，所聘教师应具备高等

师范本科或其他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普通高中教师任职

资格证书，所有教师学历全部达标。学科及年龄结构合理，能按

现行高中课程方案开全课程，开足课时，并保持相对稳定，兼职

教师不超过20％；

学校应按规定与教职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按要求缴纳社会保

险费。

十、要建立健全学校党组织，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

展党的活动，加强党的建设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。

学校党组织要突出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养成，抓好学校思想政治教

育和德育工作，落实好党建工作责任制。

本《修订意见》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11月 14日印发


